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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

	子项编码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自治区海洋局

	实施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1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26号修订公布，自2000年4月1日起施行）第四十八条第一款  拆除或者闲置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事先征得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的同意。

	实施对象
和范围
	海洋工程建设单位。

	实施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的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的行政审批条件为：由于工艺改进或新的环保设施投入使用，原有的环保设施已经不再使用或暂时闲置。

	申请材料
	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应提交以下材料：
1．申请文件原件；
2．有关说明文件；
3．该项目的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
提交材料的要求：
1.申请人提交的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且真实有效。因申请人提交虚假材料引起的法律责任由申请人自行承担；
2.除制式表格外，原件应使用A4纸打印，复印统一使用A4纸复印（附图可用A3纸张扩印或原图大小相同）；
3.全部复印件均应加盖申请人公章（成本材料的复印件应加盖骑缝章）并注明“与原件相符”。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2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不收费。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对报送的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作出决定（局负责人审核，提出予以同意许可或不同意许可决定，不予同意许可的应当告知理由）；按时办结。
    4．送达责任：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审批核 准意见函；信息公开。
    5.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不予受理、审核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而予以审核同意的；
3．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造成纠纷或财产损失的；
4．监管不力或怠于履行职责的；
5．擅自增设、变更涉及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的审查程序或核准条件的；
6．在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监管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海洋资源遭受较大损失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承办机构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治区海洋局窗口

	咨询及投
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09991

	
	投诉电话：0771-5780822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处务会研究报局长办公会审定。
	海环处
负责人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海环处
负责人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低
	
	分管局领导和海环处负责人

	
	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局领导



附件： 1.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流程图
2.海洋工程环境保护设施保护拆除或闲置请示
示范文本










附件1

海洋环境保护设施拆除或闲置许可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1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2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作出不同意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机关申请
服务窗口首问责任人对申请当场审查作出处理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
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提出申请
行政审批办牵头主办科室、会审科室审核（限2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
件（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同意许可的，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
（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行政审批办牵头会同主办科室组织环保设施进行检验承办处室组织对环保设施进行检验
（限5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限内）
不属于本局
职权范围的
局负责人审批，作出予以同意或不同意决定（限1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附件2

关于申请拆除XX工程XX环保设施的请示

广西壮族自治区海洋局：
因为XXX（说明拆除或闲置的原因），我单位计划拆除XX工程的XX环保设施。请予以审批。
   
附件：1.XX工程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
            2.拆除或闲置XX环保设施的技术说明





                                                      单位：XXXXXX(盖章)
                                              XXXX年XX月XX日


— 5 —
	

